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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名不正、言不順、成效存疑」 

對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的回應  

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先生日前承認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實施了近五個月，只有 1.6

萬名工友獲得津貼，數據明顯有滯後情況出現。其實本中心自去年 9 月開始一直要求計劃應

保留以個人為基礎的入息審查條件，讓申請人選擇以個人或以家庭住戶的入息及資產作為申

請的審查條件。 

根據過去多個月的街頭接觸，我們發現現今家庭結構較以往複雜，一刀切以家庭住戶作

為申請單位，工友未必願意接受家庭資產審查，這將排拒部份有需要的低收入工友申請，更

有影響家庭關係的可能，變相弄巧反拙。而且我們堅持計劃應以鼓勵就業為原則，所以應保

留個人的入息為審查條件。 

此外，本中心認為局方將個人為基礎的就業措施，硬要和住戶為審核單位的計劃聯繫在

一起，實在混淆了兩套不同的政策，導致問題叢生，完全無法發揮扶貧的功用！ 

因此本中心就著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有以下意見： 

• 申請資格而寬鬆及具彈性，保留個人的入息審查條件，讓申請人選擇以個人或以家庭

住戶入息審查的申請條件； 

• 提高個人及住戶入息上限至申請公屋水平，以惠及更多低收入工友； 

• 重設求職津貼，並提高金額至每年 $1,200，協助失業人士求職； 

• 要求詳細交代有關低收入工友及交通支出研究報告，並應立即進行「鼓勵就業交通津

貼計劃」的檢討； 

• 勞福局應認真考慮將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列為勞工處的長遠政策，鼓勵個別工

友在高昂的交通費情況下，積極就業；另一方面，則要由社會福利署另外制定「低收

入家庭補貼」，以紓援基層家庭的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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